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

112年度家護字第380號

聲  請  人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禹璁

代  理  人  曾慧敏

相  對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

月17日核發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4號暫時保護令，視為已有通

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實施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內容：情緒管理、辨視暴力本質、

尊重家庭關係）12週，每1週至少2小時、親職教育輔導（內容：

親職角色與子女教養技巧、不當對待對身心發展之影響）3個

月，每1週至少1小時；上開處遇計劃應於本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執

行完畢。

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

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

為；同法所稱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

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

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

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法院於審理

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

權核發包括該條1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通常保護令之有

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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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第3條、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為被害人甲○○、乙○○之父，有於如下時地，對

被害人甲○○、乙○○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1、被害人甲○○部分：民國111年7月11日附近居民報案稱相

對人家中有小孩被關在房間打，經釐清後被害人甲○○大

腿有新舊傷的痕跡。

   2、被害人乙○○部分：

　 (1)111年12月1日晚上，相對人於家中三樓查看乙○○練習小

提琴之情況，聽聞後認為乙○○亂練、瞎練，請乙○○自

行掌摑30下後持續練習，接著相對人對乙○○再度表達其

又亂練、瞎練，又請乙○○自行掌摑100下，相對人後又

覺得乙○○練習不佳，再請乙○○增加100下，打到230下

的時候，乙○○表達頭已經有點暈，但因其已感受到相對

人很生氣、不敢違抗，故繼續自行掌摑，相對人生氣過程

有辱罵乙○○「畜生、低能兒、啟智兒」等難聽字眼，且

有透露要乙○○自行掌摑1000下。俟乙○○打到300至400

下的時候，雖然動作開始慢下來，惟其聽到相對人表達要

打大聲一點、聽不見等語，因此越打越大力、越大聲，而

造成其右上、右下、左上、左下眼瞼等位置瘀傷。

　 (2)111年12月2日，相對人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乙

○○自摑過程中，除因為打得不夠大聲而遭相對人要求打

大力一點外，亦因感到頭暈而速度變慢，遂遭相對人出拳

打了一下。

　 (3)111年12月7日，相對人不滿乙○○練習狀況，出言辱罵乙

○○如：畜生、白癡等語，還出拳毆打乙○○肚子中間及

左側兩三次，且叫乙○○練習到3點多才可以去睡覺。

　 (4)111年12月18日21時左右，乙○○練琴時，相對人又開始

辱罵之，一直罵到23時左右，因為情緒激動而打了乙○○

幾拳，直到隔日凌晨1點，由被害人甲○○接手指導乙○

○之後，狀況才得以解除。乙○○表示事發當下他還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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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到恐懼，若是可以會希望不要回家。乙○○想過要逃

跑，但是都害怕因為逃跑下場會更嚴重而放棄。

　 (5)111年12月24日乙○○傳訊求助表示：相對人逼其交互蹲

跳、打自己頭部、掌摑以及吃枸杞紅棗。

（二）為此爰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

1項第1款、第10款內容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被

害人甲○○、乙○○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

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

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之處遇計畫等語。

三、相對人則答辯略以：

（一）被害人甲○○部分：伊與甲○○於111年7月11日應該有吵

架，但沒有毆打甲○○成傷，也沒有很嚴重的傷害。且小

孩有解釋這是很久以前的傷，不是爸爸打的。暫家護卷第

55頁被害人甲○○之瘀傷照片，那是109年以前的事情，

不是伊最近打的，照片中可看出甲○○穿國小運動褲。伊

不是很能確認，但應該是舊傷。

（二）被害人乙○○部分：

　 1、伊有於111年12月1日晚上叫乙○○自行處罰、有講不該講

的話，也有叫乙○○自行打嘴巴、掌摑，但伊沒有叫乙○

○打得這麼嚴重，或造成這麼嚴重的傷害。

　 2、伊沒有在111年12月2日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或出

拳毆打乙○○。

　 3、伊有於111年12月7日罵乙○○「畜生、白癡」、毆打乙○

○肚子，並要求乙○○練習到半夜3點才去睡。

　 4、伊有於111年12月18日辱罵及以拳頭毆打乙○○。

　 5、伊有於111年12月24日叫乙○○交互蹲跳，因為社工有告

訴伊能叫乙○○做體能運動。

（三）伊同意聲請人聲請之保護令項目，惟有以下之意見：

　 1、對於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08

6094號函所附家庭暴力相對人鑑定報告書：⑴伊知道自己

在強迫孩子做某些事情，並且知道這樣子對他可能是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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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的，伊非常清楚。⑵假設10分是能完全控制情緒，伊

大概只有7分，伊覺得是「不好」。 ⑶但是伊對於自己的

行為是敏感的，伊知道伊當下在做什麼事情。⑷伊知道小

孩子目前在承受的壓力，伊透過他的表情、他的語氣，以

及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伊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他的壓力。

⑸評估過程伊覺得不對的地方伊就會承認，例如：伊說

「我真的做錯了、我要尊重小孩」，並且伊有意願想要跟

家人一起面對問題跟挑戰，所以伊並不覺得伊有「合理

化」的行為。⑹伊想如果兩個孩子都在家沒有改變，太太

也沒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保護令，伊會受不了，並且伊雙

手握拳忍耐的程度，大約一個月會有8次（大約1周2

次）。伊自己評估伊可能的再犯風險高。

 　2、⑴伊為瞭解親子溝通問題，於112年3月主動配合社會局提

供之非強制性，由臺南市寬欣心理治療所葉金源醫師實施

預計12堂探討心理與子女溝通課程，截至5月26日已進行4

堂；伊配偶蘇筱芸亦同意後續個別上課12堂，一起改善家

庭問題。⑵伊於112年3月時亦請中華民國耶底底亞家庭關

顧協會所屬張鈞然社工協助了解本家庭親子關係問題，截

至5月26日已進行3次諮商。⑶經過以上諮商過程與反省，

伊也明白「尊重」小孩意願的重要，不得再以「不法侵

害」方式要求小孩，以避免再肇類案。綜上所述，伊認為

自身有較多改變的資源協助，且時間負荷量較高，故請法

院重新酌定，免除認知處遇計畫或減輕時數。

三、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被害人甲○○（00年0月0日生）、乙○○（00

年00月0日生）係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其等之

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暫家護卷第91、89頁），其等自

屬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成員，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

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12月1日、同年月7日、同

年月18日、同年月24日對被害人乙○○實施家庭暴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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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相對人坦認不諱，堪認屬實。惟聲請人主張相對人

另於111年12月2日要求乙○○自我掌摑、並出拳毆打乙○

○云云，依聲請人所提證據，尚無從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

定，難以憑採。　 

（三）另經本院囑託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對相

對人進行處遇計畫評估，所得綜合心理社會和精神評估其

家庭暴力危險度描述略以：「1.相對人於評估過程可承認

自己較嚴格，當被害人未達自己的標準及期待時會責罵或

體罰被害人；評估相對人顯淡化自我的暴力行為，當自己

有情緒時傾向以讓對方受傷害的方式讓對方得到處罰，低

估自己的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傷害，以愛之名，行控

制之實，評估過程多以『合理化』防衛機轉來淡化其行

為，且較偏向外在歸因模式。2.整個評估過程相對人情緒

調適能力較差，缺乏親子教養技巧，較偏向為外在歸因模

式，較不敏感於自己控制他人及對他人造成的身心傷害。

考量相對人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故建議提供認知輔導教

育12次（每1週至少2小時)及親職教育輔導12次(每1週至

少1小時)，期降低未來可能出現家暴事件之機率。」等

語，有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

086094號函檢送之家庭暴力相對人評估報告書附卷可參

（家護卷第51至53頁）。　 

（四）本院審酌上情，為保護被害人乙○○之權益，避免繼續發

生家庭暴力之危險，認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

當，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年。

（五）至於聲請人為被害人乙○○聲請核發其餘保護令部分，本

院審酌相對人上開施暴情節，認聲請人前開部分之聲請，

尚無核發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另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

○乙節，業據相對人否認（家護卷第46頁），而聲請人雖

提出被害人甲○○傷勢照片為證（暫家護卷第55至59

頁），然依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相對人於111年7月11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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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被害人甲○○，傷勢在大腿位置（暫家護卷第19頁），

然上開照片中被害人甲○○傷勢均在腰腹位置，即不足以

佐證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

○○，使被害人甲○○受有大腿部位傷害之事實。又相對

人抗辯上開照片中被害人甲○○傷勢為相對人前經本院核

發109年度家護字第1228號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

被害人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下稱系爭

前案）以前之事實，聲請人則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傷勢並非

發生於系爭前案以前，而係系爭前案本院核發109年度家

護字第1228號通常保護令後，相對人再度對被害人甲○○

施行家庭暴力行為所致，是此部分聲請要屬無據，應予駁

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相對人應於收到保護令後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接受處遇計畫之安

排，並應以電話聯繫報到事宜（聯絡電話：00-0000000轉分機16

5、173）。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揆滿　

　　　　　　　　　　　　　　　　

附錄：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

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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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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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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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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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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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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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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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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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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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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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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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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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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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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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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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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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
112年度家護字第380號
聲  請  人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盧禹璁
代  理  人  曾慧敏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17日核發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4號暫時保護令，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實施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內容：情緒管理、辨視暴力本質、尊重家庭關係）12週，每1週至少2小時、親職教育輔導（內容：親職角色與子女教養技巧、不當對待對身心發展之影響）3個月，每1週至少1小時；上開處遇計劃應於本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執行完畢。
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同法所稱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該條1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3條、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為被害人甲○○、乙○○之父，有於如下時地，對被害人甲○○、乙○○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1、被害人甲○○部分：民國111年7月11日附近居民報案稱相對人家中有小孩被關在房間打，經釐清後被害人甲○○大腿有新舊傷的痕跡。
   2、被害人乙○○部分：
　 (1)111年12月1日晚上，相對人於家中三樓查看乙○○練習小提琴之情況，聽聞後認為乙○○亂練、瞎練，請乙○○自行掌摑30下後持續練習，接著相對人對乙○○再度表達其又亂練、瞎練，又請乙○○自行掌摑100下，相對人後又覺得乙○○練習不佳，再請乙○○增加100下，打到230下的時候，乙○○表達頭已經有點暈，但因其已感受到相對人很生氣、不敢違抗，故繼續自行掌摑，相對人生氣過程有辱罵乙○○「畜生、低能兒、啟智兒」等難聽字眼，且有透露要乙○○自行掌摑1000下。俟乙○○打到300至400下的時候，雖然動作開始慢下來，惟其聽到相對人表達要打大聲一點、聽不見等語，因此越打越大力、越大聲，而造成其右上、右下、左上、左下眼瞼等位置瘀傷。
　 (2)111年12月2日，相對人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乙○○自摑過程中，除因為打得不夠大聲而遭相對人要求打大力一點外，亦因感到頭暈而速度變慢，遂遭相對人出拳打了一下。
　 (3)111年12月7日，相對人不滿乙○○練習狀況，出言辱罵乙○○如：畜生、白癡等語，還出拳毆打乙○○肚子中間及左側兩三次，且叫乙○○練習到3點多才可以去睡覺。
　 (4)111年12月18日21時左右，乙○○練琴時，相對人又開始辱罵之，一直罵到23時左右，因為情緒激動而打了乙○○幾拳，直到隔日凌晨1點，由被害人甲○○接手指導乙○○之後，狀況才得以解除。乙○○表示事發當下他還是感覺到恐懼，若是可以會希望不要回家。乙○○想過要逃跑，但是都害怕因為逃跑下場會更嚴重而放棄。
　 (5)111年12月24日乙○○傳訊求助表示：相對人逼其交互蹲跳、打自己頭部、掌摑以及吃枸杞紅棗。
（二）為此爰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10款內容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甲○○、乙○○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之處遇計畫等語。
三、相對人則答辯略以：
（一）被害人甲○○部分：伊與甲○○於111年7月11日應該有吵架，但沒有毆打甲○○成傷，也沒有很嚴重的傷害。且小孩有解釋這是很久以前的傷，不是爸爸打的。暫家護卷第55頁被害人甲○○之瘀傷照片，那是109年以前的事情，不是伊最近打的，照片中可看出甲○○穿國小運動褲。伊不是很能確認，但應該是舊傷。
（二）被害人乙○○部分：
　 1、伊有於111年12月1日晚上叫乙○○自行處罰、有講不該講的話，也有叫乙○○自行打嘴巴、掌摑，但伊沒有叫乙○○打得這麼嚴重，或造成這麼嚴重的傷害。
　 2、伊沒有在111年12月2日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或出拳毆打乙○○。
　 3、伊有於111年12月7日罵乙○○「畜生、白癡」、毆打乙○○肚子，並要求乙○○練習到半夜3點才去睡。
　 4、伊有於111年12月18日辱罵及以拳頭毆打乙○○。
　 5、伊有於111年12月24日叫乙○○交互蹲跳，因為社工有告訴伊能叫乙○○做體能運動。
（三）伊同意聲請人聲請之保護令項目，惟有以下之意見：
　 1、對於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086094號函所附家庭暴力相對人鑑定報告書：⑴伊知道自己在強迫孩子做某些事情，並且知道這樣子對他可能是會有傷害的，伊非常清楚。⑵假設10分是能完全控制情緒，伊大概只有7分，伊覺得是「不好」。 ⑶但是伊對於自己的行為是敏感的，伊知道伊當下在做什麼事情。⑷伊知道小孩子目前在承受的壓力，伊透過他的表情、他的語氣，以及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伊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他的壓力。⑸評估過程伊覺得不對的地方伊就會承認，例如：伊說「我真的做錯了、我要尊重小孩」，並且伊有意願想要跟家人一起面對問題跟挑戰，所以伊並不覺得伊有「合理化」的行為。⑹伊想如果兩個孩子都在家沒有改變，太太也沒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保護令，伊會受不了，並且伊雙手握拳忍耐的程度，大約一個月會有8次（大約1周2次）。伊自己評估伊可能的再犯風險高。
 　2、⑴伊為瞭解親子溝通問題，於112年3月主動配合社會局提供之非強制性，由臺南市寬欣心理治療所葉金源醫師實施預計12堂探討心理與子女溝通課程，截至5月26日已進行4堂；伊配偶蘇筱芸亦同意後續個別上課12堂，一起改善家庭問題。⑵伊於112年3月時亦請中華民國耶底底亞家庭關顧協會所屬張鈞然社工協助了解本家庭親子關係問題，截至5月26日已進行3次諮商。⑶經過以上諮商過程與反省，伊也明白「尊重」小孩意願的重要，不得再以「不法侵害」方式要求小孩，以避免再肇類案。綜上所述，伊認為自身有較多改變的資源協助，且時間負荷量較高，故請法院重新酌定，免除認知處遇計畫或減輕時數。
三、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被害人甲○○（00年0月0日生）、乙○○（00年00月0日生）係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其等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暫家護卷第91、89頁），其等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成員，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12月1日、同年月7日、同年月18日、同年月24日對被害人乙○○實施家庭暴力之事實，為相對人坦認不諱，堪認屬實。惟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另於111年12月2日要求乙○○自我掌摑、並出拳毆打乙○○云云，依聲請人所提證據，尚無從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難以憑採。　 
（三）另經本院囑託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對相對人進行處遇計畫評估，所得綜合心理社會和精神評估其家庭暴力危險度描述略以：「1.相對人於評估過程可承認自己較嚴格，當被害人未達自己的標準及期待時會責罵或體罰被害人；評估相對人顯淡化自我的暴力行為，當自己有情緒時傾向以讓對方受傷害的方式讓對方得到處罰，低估自己的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傷害，以愛之名，行控制之實，評估過程多以『合理化』防衛機轉來淡化其行為，且較偏向外在歸因模式。2.整個評估過程相對人情緒調適能力較差，缺乏親子教養技巧，較偏向為外在歸因模式，較不敏感於自己控制他人及對他人造成的身心傷害。考量相對人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故建議提供認知輔導教育12次（每1週至少2小時)及親職教育輔導12次(每1週至少1小時)，期降低未來可能出現家暴事件之機率。」等語，有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086094號函檢送之家庭暴力相對人評估報告書附卷可參（家護卷第51至53頁）。　 
（四）本院審酌上情，為保護被害人乙○○之權益，避免繼續發生家庭暴力之危險，認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當，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年。
（五）至於聲請人為被害人乙○○聲請核發其餘保護令部分，本院審酌相對人上開施暴情節，認聲請人前開部分之聲請，尚無核發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另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乙節，業據相對人否認（家護卷第46頁），而聲請人雖提出被害人甲○○傷勢照片為證（暫家護卷第55至59頁），然依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相對人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傷勢在大腿位置（暫家護卷第19頁），然上開照片中被害人甲○○傷勢均在腰腹位置，即不足以佐證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使被害人甲○○受有大腿部位傷害之事實。又相對人抗辯上開照片中被害人甲○○傷勢為相對人前經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1228號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下稱系爭前案）以前之事實，聲請人則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傷勢並非發生於系爭前案以前，而係系爭前案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1228號通常保護令後，相對人再度對被害人甲○○施行家庭暴力行為所致，是此部分聲請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相對人應於收到保護令後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接受處遇計畫之安排，並應以電話聯繫報到事宜（聯絡電話：00-0000000轉分機165、173）。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揆滿　
　　　　　　　　　　　　　　　　
附錄：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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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盧禹璁

代  理  人  曾慧敏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

月17日核發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4號暫時保護令，視為已有通

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實

施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內容：情緒管理、辨視暴力本質、

尊重家庭關係）12週，每1週至少2小時、親職教育輔導（內容：

親職角色與子女教養技巧、不當對待對身心發展之影響）3個月

，每1週至少1小時；上開處遇計劃應於本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執行

完畢。

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

    、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同法所稱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

    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

    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

    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法院於審理終結

    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

    發包括該條1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

    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3條、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為被害人甲○○、乙○○之父，有於如下時地，對被害

      人甲○○、乙○○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1、被害人甲○○部分：民國111年7月11日附近居民報案稱相對

      人家中有小孩被關在房間打，經釐清後被害人甲○○大腿有

      新舊傷的痕跡。

   2、被害人乙○○部分：

　 (1)111年12月1日晚上，相對人於家中三樓查看乙○○練習小提

      琴之情況，聽聞後認為乙○○亂練、瞎練，請乙○○自行掌摑

      30下後持續練習，接著相對人對乙○○再度表達其又亂練、

      瞎練，又請乙○○自行掌摑100下，相對人後又覺得乙○○練

      習不佳，再請乙○○增加100下，打到230下的時候，乙○○表

      達頭已經有點暈，但因其已感受到相對人很生氣、不敢違

      抗，故繼續自行掌摑，相對人生氣過程有辱罵乙○○「畜生

      、低能兒、啟智兒」等難聽字眼，且有透露要乙○○自行掌

      摑1000下。俟乙○○打到300至400下的時候，雖然動作開始

      慢下來，惟其聽到相對人表達要打大聲一點、聽不見等語

      ，因此越打越大力、越大聲，而造成其右上、右下、左上

      、左下眼瞼等位置瘀傷。

　 (2)111年12月2日，相對人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乙○○

      自摑過程中，除因為打得不夠大聲而遭相對人要求打大力

      一點外，亦因感到頭暈而速度變慢，遂遭相對人出拳打了

      一下。

　 (3)111年12月7日，相對人不滿乙○○練習狀況，出言辱罵乙○○

      如：畜生、白癡等語，還出拳毆打乙○○肚子中間及左側兩

      三次，且叫乙○○練習到3點多才可以去睡覺。

　 (4)111年12月18日21時左右，乙○○練琴時，相對人又開始辱

      罵之，一直罵到23時左右，因為情緒激動而打了乙○○幾拳

      ，直到隔日凌晨1點，由被害人甲○○接手指導乙○○之後，

      狀況才得以解除。乙○○表示事發當下他還是感覺到恐懼，

      若是可以會希望不要回家。乙○○想過要逃跑，但是都害怕

      因為逃跑下場會更嚴重而放棄。

　 (5)111年12月24日乙○○傳訊求助表示：相對人逼其交互蹲跳

      、打自己頭部、掌摑以及吃枸杞紅棗。

（二）為此爰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

      1項第1款、第10款內容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被

      害人甲○○、乙○○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

      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

      、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之處遇計畫等語。

三、相對人則答辯略以：

（一）被害人甲○○部分：伊與甲○○於111年7月11日應該有吵架，

      但沒有毆打甲○○成傷，也沒有很嚴重的傷害。且小孩有解

      釋這是很久以前的傷，不是爸爸打的。暫家護卷第55頁被

      害人甲○○之瘀傷照片，那是109年以前的事情，不是伊最

      近打的，照片中可看出甲○○穿國小運動褲。伊不是很能確

      認，但應該是舊傷。

（二）被害人乙○○部分：

　 1、伊有於111年12月1日晚上叫乙○○自行處罰、有講不該講的

      話，也有叫乙○○自行打嘴巴、掌摑，但伊沒有叫乙○○打得

      這麼嚴重，或造成這麼嚴重的傷害。

　 2、伊沒有在111年12月2日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或出拳

      毆打乙○○。

　 3、伊有於111年12月7日罵乙○○「畜生、白癡」、毆打乙○○肚

      子，並要求乙○○練習到半夜3點才去睡。

　 4、伊有於111年12月18日辱罵及以拳頭毆打乙○○。

　 5、伊有於111年12月24日叫乙○○交互蹲跳，因為社工有告訴

      伊能叫乙○○做體能運動。

（三）伊同意聲請人聲請之保護令項目，惟有以下之意見：

　 1、對於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08

      6094號函所附家庭暴力相對人鑑定報告書：⑴伊知道自己

      在強迫孩子做某些事情，並且知道這樣子對他可能是會有

      傷害的，伊非常清楚。⑵假設10分是能完全控制情緒，伊

      大概只有7分，伊覺得是「不好」。 ⑶但是伊對於自己的

      行為是敏感的，伊知道伊當下在做什麼事情。⑷伊知道小

      孩子目前在承受的壓力，伊透過他的表情、他的語氣，以

      及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伊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他的壓力。

      ⑸評估過程伊覺得不對的地方伊就會承認，例如：伊說「

      我真的做錯了、我要尊重小孩」，並且伊有意願想要跟家

      人一起面對問題跟挑戰，所以伊並不覺得伊有「合理化」

      的行為。⑹伊想如果兩個孩子都在家沒有改變，太太也沒

      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保護令，伊會受不了，並且伊雙手握

      拳忍耐的程度，大約一個月會有8次（大約1周2次）。伊

      自己評估伊可能的再犯風險高。

 　2、⑴伊為瞭解親子溝通問題，於112年3月主動配合社會局提

      供之非強制性，由臺南市寬欣心理治療所葉金源醫師實施

      預計12堂探討心理與子女溝通課程，截至5月26日已進行4

      堂；伊配偶蘇筱芸亦同意後續個別上課12堂，一起改善家

      庭問題。⑵伊於112年3月時亦請中華民國耶底底亞家庭關

      顧協會所屬張鈞然社工協助了解本家庭親子關係問題，截

      至5月26日已進行3次諮商。⑶經過以上諮商過程與反省，

      伊也明白「尊重」小孩意願的重要，不得再以「不法侵害

      」方式要求小孩，以避免再肇類案。綜上所述，伊認為自

      身有較多改變的資源協助，且時間負荷量較高，故請法院

      重新酌定，免除認知處遇計畫或減輕時數。

三、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被害人甲○○（00年0月0日生）、乙○○（00年00

      月0日生）係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其等之個人

      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暫家護卷第91、89頁），其等自屬家

      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成員，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適

      用，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12月1日、同年月7日、同

      年月18日、同年月24日對被害人乙○○實施家庭暴力之事實

      ，為相對人坦認不諱，堪認屬實。惟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另

      於111年12月2日要求乙○○自我掌摑、並出拳毆打乙○○云云

      ，依聲請人所提證據，尚無從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難

      以憑採。　 

（三）另經本院囑託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對相

      對人進行處遇計畫評估，所得綜合心理社會和精神評估其

      家庭暴力危險度描述略以：「1.相對人於評估過程可承認

      自己較嚴格，當被害人未達自己的標準及期待時會責罵或

      體罰被害人；評估相對人顯淡化自我的暴力行為，當自己

      有情緒時傾向以讓對方受傷害的方式讓對方得到處罰，低

      估自己的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傷害，以愛之名，行控

      制之實，評估過程多以『合理化』防衛機轉來淡化其行為，

      且較偏向外在歸因模式。2.整個評估過程相對人情緒調適

      能力較差，缺乏親子教養技巧，較偏向為外在歸因模式，

      較不敏感於自己控制他人及對他人造成的身心傷害。考量

      相對人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故建議提供認知輔導教育12

      次（每1週至少2小時)及親職教育輔導12次(每1週至少1小

      時)，期降低未來可能出現家暴事件之機率。」等語，有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086094

      號函檢送之家庭暴力相對人評估報告書附卷可參（家護卷

      第51至53頁）。　 

（四）本院審酌上情，為保護被害人乙○○之權益，避免繼續發生

      家庭暴力之危險，認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當

      ，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年。

（五）至於聲請人為被害人乙○○聲請核發其餘保護令部分，本院

      審酌相對人上開施暴情節，認聲請人前開部分之聲請，尚

      無核發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另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

      乙節，業據相對人否認（家護卷第46頁），而聲請人雖提

      出被害人甲○○傷勢照片為證（暫家護卷第55至59頁），然

      依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相對人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

      甲○○，傷勢在大腿位置（暫家護卷第19頁），然上開照片

      中被害人甲○○傷勢均在腰腹位置，即不足以佐證聲請人所

      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使被害人

      甲○○受有大腿部位傷害之事實。又相對人抗辯上開照片中

      被害人甲○○傷勢為相對人前經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1

      228號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甲○○實施身體

      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下稱系爭前案）以前之事實，聲

      請人則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傷勢並非發生於系爭前案以前，

      而係系爭前案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1228號通常保護

      令後，相對人再度對被害人甲○○施行家庭暴力行為所致，

      是此部分聲請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相對人應於收到保護令後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接受處遇計畫之安

排，並應以電話聯繫報到事宜（聯絡電話：00-0000000轉分機16

5、173）。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揆滿　

　　　　　　　　　　　　　　　　

附錄：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

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通常保護令

112年度家護字第380號

聲  請  人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法定代理人  盧禹璁

代  理  人  曾慧敏

相  對  人  丙○○



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暫時保護令，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月17日核發112年度司暫家護字第14號暫時保護令，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乙○○（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實施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內容：情緒管理、辨視暴力本質、尊重家庭關係）12週，每1週至少2小時、親職教育輔導（內容：親職角色與子女教養技巧、不當對待對身心發展之影響）3個月，每1週至少1小時；上開處遇計劃應於本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執行完畢。

本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壹年。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同法所稱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該條1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3條、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一）相對人為被害人甲○○、乙○○之父，有於如下時地，對被害人甲○○、乙○○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1、被害人甲○○部分：民國111年7月11日附近居民報案稱相對人家中有小孩被關在房間打，經釐清後被害人甲○○大腿有新舊傷的痕跡。

   2、被害人乙○○部分：

　 (1)111年12月1日晚上，相對人於家中三樓查看乙○○練習小提琴之情況，聽聞後認為乙○○亂練、瞎練，請乙○○自行掌摑30下後持續練習，接著相對人對乙○○再度表達其又亂練、瞎練，又請乙○○自行掌摑100下，相對人後又覺得乙○○練習不佳，再請乙○○增加100下，打到230下的時候，乙○○表達頭已經有點暈，但因其已感受到相對人很生氣、不敢違抗，故繼續自行掌摑，相對人生氣過程有辱罵乙○○「畜生、低能兒、啟智兒」等難聽字眼，且有透露要乙○○自行掌摑1000下。俟乙○○打到300至400下的時候，雖然動作開始慢下來，惟其聽到相對人表達要打大聲一點、聽不見等語，因此越打越大力、越大聲，而造成其右上、右下、左上、左下眼瞼等位置瘀傷。

　 (2)111年12月2日，相對人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乙○○自摑過程中，除因為打得不夠大聲而遭相對人要求打大力一點外，亦因感到頭暈而速度變慢，遂遭相對人出拳打了一下。

　 (3)111年12月7日，相對人不滿乙○○練習狀況，出言辱罵乙○○如：畜生、白癡等語，還出拳毆打乙○○肚子中間及左側兩三次，且叫乙○○練習到3點多才可以去睡覺。

　 (4)111年12月18日21時左右，乙○○練琴時，相對人又開始辱罵之，一直罵到23時左右，因為情緒激動而打了乙○○幾拳，直到隔日凌晨1點，由被害人甲○○接手指導乙○○之後，狀況才得以解除。乙○○表示事發當下他還是感覺到恐懼，若是可以會希望不要回家。乙○○想過要逃跑，但是都害怕因為逃跑下場會更嚴重而放棄。

　 (5)111年12月24日乙○○傳訊求助表示：相對人逼其交互蹲跳、打自己頭部、掌摑以及吃枸杞紅棗。

（二）為此爰依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聲請核發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10款內容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甲○○、乙○○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相對人應完成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之處遇計畫等語。

三、相對人則答辯略以：

（一）被害人甲○○部分：伊與甲○○於111年7月11日應該有吵架，但沒有毆打甲○○成傷，也沒有很嚴重的傷害。且小孩有解釋這是很久以前的傷，不是爸爸打的。暫家護卷第55頁被害人甲○○之瘀傷照片，那是109年以前的事情，不是伊最近打的，照片中可看出甲○○穿國小運動褲。伊不是很能確認，但應該是舊傷。

（二）被害人乙○○部分：

　 1、伊有於111年12月1日晚上叫乙○○自行處罰、有講不該講的話，也有叫乙○○自行打嘴巴、掌摑，但伊沒有叫乙○○打得這麼嚴重，或造成這麼嚴重的傷害。

　 2、伊沒有在111年12月2日要求乙○○打自己嘴巴1000下或出拳毆打乙○○。

　 3、伊有於111年12月7日罵乙○○「畜生、白癡」、毆打乙○○肚子，並要求乙○○練習到半夜3點才去睡。

　 4、伊有於111年12月18日辱罵及以拳頭毆打乙○○。

　 5、伊有於111年12月24日叫乙○○交互蹲跳，因為社工有告訴伊能叫乙○○做體能運動。

（三）伊同意聲請人聲請之保護令項目，惟有以下之意見：

　 1、對於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086094號函所附家庭暴力相對人鑑定報告書：⑴伊知道自己在強迫孩子做某些事情，並且知道這樣子對他可能是會有傷害的，伊非常清楚。⑵假設10分是能完全控制情緒，伊大概只有7分，伊覺得是「不好」。 ⑶但是伊對於自己的行為是敏感的，伊知道伊當下在做什麼事情。⑷伊知道小孩子目前在承受的壓力，伊透過他的表情、他的語氣，以及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伊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他的壓力。⑸評估過程伊覺得不對的地方伊就會承認，例如：伊說「我真的做錯了、我要尊重小孩」，並且伊有意願想要跟家人一起面對問題跟挑戰，所以伊並不覺得伊有「合理化」的行為。⑹伊想如果兩個孩子都在家沒有改變，太太也沒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保護令，伊會受不了，並且伊雙手握拳忍耐的程度，大約一個月會有8次（大約1周2次）。伊自己評估伊可能的再犯風險高。

 　2、⑴伊為瞭解親子溝通問題，於112年3月主動配合社會局提供之非強制性，由臺南市寬欣心理治療所葉金源醫師實施預計12堂探討心理與子女溝通課程，截至5月26日已進行4堂；伊配偶蘇筱芸亦同意後續個別上課12堂，一起改善家庭問題。⑵伊於112年3月時亦請中華民國耶底底亞家庭關顧協會所屬張鈞然社工協助了解本家庭親子關係問題，截至5月26日已進行3次諮商。⑶經過以上諮商過程與反省，伊也明白「尊重」小孩意願的重要，不得再以「不法侵害」方式要求小孩，以避免再肇類案。綜上所述，伊認為自身有較多改變的資源協助，且時間負荷量較高，故請法院重新酌定，免除認知處遇計畫或減輕時數。

三、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被害人甲○○（00年0月0日生）、乙○○（00年00月0日生）係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之事實，有其等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暫家護卷第91、89頁），其等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成員，而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12月1日、同年月7日、同年月18日、同年月24日對被害人乙○○實施家庭暴力之事實，為相對人坦認不諱，堪認屬實。惟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另於111年12月2日要求乙○○自我掌摑、並出拳毆打乙○○云云，依聲請人所提證據，尚無從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難以憑採。　 

（三）另經本院囑託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對相對人進行處遇計畫評估，所得綜合心理社會和精神評估其家庭暴力危險度描述略以：「1.相對人於評估過程可承認自己較嚴格，當被害人未達自己的標準及期待時會責罵或體罰被害人；評估相對人顯淡化自我的暴力行為，當自己有情緒時傾向以讓對方受傷害的方式讓對方得到處罰，低估自己的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身心傷害，以愛之名，行控制之實，評估過程多以『合理化』防衛機轉來淡化其行為，且較偏向外在歸因模式。2.整個評估過程相對人情緒調適能力較差，缺乏親子教養技巧，較偏向為外在歸因模式，較不敏感於自己控制他人及對他人造成的身心傷害。考量相對人與被害人為父子關係，故建議提供認知輔導教育12次（每1週至少2小時)及親職教育輔導12次(每1週至少1小時)，期降低未來可能出現家暴事件之機率。」等語，有臺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5月11日南市衛心字第1120086094號函檢送之家庭暴力相對人評估報告書附卷可參（家護卷第51至53頁）。　 

（四）本院審酌上情，為保護被害人乙○○之權益，避免繼續發生家庭暴力之危險，認核發如主文所示內容之保護令為適當，並酌定本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1年。

（五）至於聲請人為被害人乙○○聲請核發其餘保護令部分，本院審酌相對人上開施暴情節，認聲請人前開部分之聲請，尚無核發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另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乙節，業據相對人否認（家護卷第46頁），而聲請人雖提出被害人甲○○傷勢照片為證（暫家護卷第55至59頁），然依聲請人主張之事實，相對人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傷勢在大腿位置（暫家護卷第19頁），然上開照片中被害人甲○○傷勢均在腰腹位置，即不足以佐證聲請人所主張相對人有於111年7月11日毆打被害人甲○○，使被害人甲○○受有大腿部位傷害之事實。又相對人抗辯上開照片中被害人甲○○傷勢為相對人前經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1228號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不得對被害人甲○○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下稱系爭前案）以前之事實，聲請人則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傷勢並非發生於系爭前案以前，而係系爭前案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1228號通常保護令後，相對人再度對被害人甲○○施行家庭暴力行為所致，是此部分聲請要屬無據，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許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相對人應於收到保護令後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接受處遇計畫之安排，並應以電話聯繫報到事宜（聯絡電話：00-0000000轉分機165、173）。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書記官  吳揆滿　

　　　　　　　　　　　　　　　　

附錄：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